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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南明河保护管理办法

（2003 年 8 月 29 日贵阳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3 年 11 月 22

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自2004年 1月 1日起施行 根据2017年 6

月 2 日贵州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加强南明河水体、设施

和景观保护，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南明河流域应当科学治理、

加强保护、严格管理、合理开发、发挥综

合效益。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南明河花溪水

库大坝至乌当大桥段和麻堤河、陈亮河、

小车河、市西河、贯城河的水体、设施及

两岸绿线范围内设施的保护和管理。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南明河

的保护和治理，监督、协调有关区人民政

府和市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

责做好南明河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花溪、

南明、云岩、乌当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

内南明河段的保护和治理，监督、协调区

人民政府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做好

南明河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一）水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河道、水

资源开发利用、水土保持和水利设施的保

护和管理，并且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河道的

治理和保护；

（二）城市管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市

政设施、环境卫生的维护和管理；

（三）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水

污染防治、水质监测的监督和管理；

（四）林业绿化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负责绿地的建设、保护和管理。

规划、渔业、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按

照职责做好南明河的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及相关区人民政

府应当将南明河的保护和治理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护、治理资金纳入

财政预算。

鼓励社会各界、境外组织和个人捐资或

者投资治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南明河。

第六条 单位和个人有保护南明河的

义务，对损坏设施、污染水体、破坏绿地

等危害南明河环境的行为，应当劝阻和举

报。

单位和个人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保

护南明河的活动，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

给予指导和帮助。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公布 24小时开

通的举报电话和受理范围。接到举报后，

属于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查处；不属于

职责范围的，应当及时转有关行政管理部

门处理。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 7 日内

作出处理决定，并在处理决定作出后 3 日

内，向举报人反馈。

对举报的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由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举报人给予奖励。

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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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设、

完善城市排水、污水处理设施，保证污水

处理设施正常运行、排水设施有效使用。

有关管护单位应当及时疏通、修复堵

塞和损坏的截污沟，打捞河道漂浮物，清

理淤积污泥，清除两岸垃圾。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考核制度，

加强对运营、管护和作业单位的监督检查。

第八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定期对南明河保护范围内的水质进行监

测，每月公布监测结果。监测结果应当包

括各监测点上一个月和上一年度同期水质

监测结果的比较。

第九条 向截污沟排放污水的单位，

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排污申报登记，控制和

削减污水中的主要污染物，实现稳定达标

排放和总量控制。不能实现稳定达标排放

和总量控制的，应当限期整改。逾期仍不

达标的，予以关停。

应当设置污染源在线监测装置的单

位，必须按照标准设置。

第十条 城市公共供水管网到达区域

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扩建、自建

供水设施；已建成的自建供水设施，应当

由城市供水企业按照计划并入城市公共供

水管网，所需工程费用由城市公共供水企

业承担。

第十一条 单位和个人在南明河保护

范围内投资开发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规划要求；

（二）不影响行洪、排水；

（三）不污染水体；

（四）不损坏河道及其附属的水利、

市政、绿化等设施；

（五）不破坏环境风貌。

第十二条 南明河保护范围内禁止下

列行为：

（一）擅自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

口；

（二）应当办理取水许可证未办证取

水；

（三）毒鱼、炸鱼、电鱼、用网捕鱼；

（四）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水；

（五）损坏路灯、堡坎、截污沟、护

栏、路面等市政设施；

（六）弃置煤灰、泥土、垃圾、动物

尸体等；

（七）乱涂、乱画、乱贴、乱吐，随

地便溺，摆摊设点；

（八）践踏绿地、攀折树木花草，损

坏雕塑、亭阁、喷泉等景观设施；

（九）在南明河保护范围内违法修建

建筑物、构筑物；

（十）挖砂、洗砂、取土、堆放物料；

（十一）使用燃油机动船污染水体；

（十二）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的，

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

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擅自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

口的，由水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修建，

限期恢复原状，处以 5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

下罚款；

（二）应当办理取水许可证未办证取

水的，由水行政管理部门责令立即停止取

水，限期采取补救措施，情节严重的，处

以 2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罚款；

（三）毒鱼、炸鱼、电鱼、用网捕鱼

的，由渔业行政管理部门没收渔获物和违

法所得，处以 5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

（四）直接向水体排放污水的，由环

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视其情节，处以 5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排放有毒污水，

尚不构成犯罪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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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

（五）损坏路灯、堡坎、截污沟、护

栏、路面等市政设施的，由城市管理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修复或者赔偿损失，不影响

使用的，处以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影响使用的，处以 1000 元以上１万元以下

罚款；

（六）弃置煤灰、泥土、垃圾、动物

尸体等的，由城市管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

清除，处以 100 元以上 1000 元以下罚款；

（七）乱涂、乱画、乱贴、乱吐或者

随地便溺的，由城市管理行政管理部门责

令清除，处以 50 元罚款。摆摊设点的，予

以取缔；

（八）践踏绿地、攀折树木花草，损

坏雕塑、亭阁、喷泉等景观设施的，由林

业绿化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按照

造成损失价值的 3倍处以罚款；

（九）在南明河保护范围内违法修建

建筑物、构筑物的，由市城市规划行政管

理部门责令限期拆除，恢复原貌，处以违

法工程总造价 20%的罚款；

（十）挖砂、洗砂、取土、堆放物料

的，由水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

以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十一）使用燃油机动船污染水体的，

由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处以 5000 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四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工作人

员，不依法履行管理职责，发现违法行为

不予查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行政

处分。

第十五条 具有相同管理职责的市、

区人民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对违反本办法

的行为，除法律规定外，由先发现的行政

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4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